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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家
，
陳
燦
豪
合
家
，
黃
參
合
家
，
麟
冊
煥 

林
黃
就
仝
，
遇
福
相
合
家
，
林
福
忠
，
余
烱 

輝
，
馬
海
台
，
翌
閏
來
自
沛
煥
培
錦
泮
茂
祥 

仝
，
大
華
公
司
，
周
樹
新
，
週
廣
柱
合
家
， 

黃
祥
合
家
，
余
吊
洽
今
家
，
陣
志
一
薛
番
磅 

同
，
馮
秀
銳
，
余
快
禮
合
家
，
周
寧
合
家
，

，
鄭
暖
國
順
國
全
同
， 

一8

育
會
，
聯
昌
鶏
舖
，

余
官
羅
德
宏
鄭 

黃
築
標
台
家
，

黃
壬
櫟
冃
家
，
票
山
公
所
，
梁
彩
黃
子
球
黃 

子
龍
同
，
黃
名
鼎
新
位
仁
堂
同
，
雷
兆
能
天 

婦
，
黃
鳳
珍
曾
森
昌

BT

美
秀
同
，
鄭
培
夫
婦 

，
李
漢
南
合
家
，Pow

ell  &;  Princess  

Service

 

Tony
 Yin

(
素
季
) 

黃
揚
禮
，
黃
恭
禧
，
冒
美
秀
， 

曾
神
昌
•
黄
鳳
秘
，
鄭
新
福
，
余
喜
，
羅
荷 

，
曾
羣
益
合
家
，
余
裕
榮
，
余
瑞 

19台
家
， 

寒
秀
銳
，
余
林
禮
，
同
樹
新
合
家
，
林
福
宗 

合
家
，
喪
口
沛
合 ̂
,
關
國
淦
合
家
，
林
福 

忠
自
家
。

錯
誤

諒

精
研
食
譜 

大
譲
小
酌 

價
廉
味
好 

118»
。片
打
果®
 壹O
弍«
 

«
s
O
M
b
  

»

，*
l
o
三
。

-*̂

壬
治
 

跌
打
全
科 

男
婦
兒
科 

外
科
雜
症 

御
灸
全
科 

精

@
 

風
濕
癱
應
 

陰
陽
悪
瘡 

胃
病
喉
症 

小
闕
痛
氣 

嬉
痙
癖

16  

遠
年
爛
脚

傷
倒
於
血
泊
中
，
其
他
消
防 6
曙
狀
，
立
即 

架
起
木
梯
一
將
傷
者
救F

，
由
救
傷
車
送
院 

急
救
，
抵
院
诗
巳
證
實
殉
敝
，
死
者
參
加
消 

防
丄
作
共
有
六
年
。

9
火
勢
越
燒
越
熾
，
八SS

之
火
勢
- 52  

由
干
諾
道
中
處
，
漸
渐
蔓
延
至
城
拿
利
皇
后 

街
處
，
二
十
名
輛
消
防
車
，
逾
二
百
五
十
名 

消
防
貝
，
在
塲
展
開
搶
救
工
作
。

(
未
完
)

。

哀
謝

，先
夫
諱
暢
字
美
明
黃
公
府
君
台
山
潮
境
大
坑 

村
人
痛
談
一
九
六
八
年
十
一
月
十-
號
病
終 

于
一•
埠 

人
醫
院
享
壽
積
閏
七
十
有
七
枝
未 

亡
人
隨
侍 6
 側
親
視
含
殮
遵
證
成
服
經
于
十 

二
月
十
ft日
(
星
鶏
五
)
下
午
三
時
假
座
雲 

■
埠
旦
李
維
街
暗
帝
黨
殯
儀
館
舉
行
喪
禮
卜
彝 

于
伙
市
闌
養
 
荷
學
親
戚
友
郷
誼
惠
賜
 

感
儀
花
圈
索
車
致
送
高
義
隆
情
歿
存
均
感
謹 

此
哀
謝

未
亡
人 
余
氏
泣
淚 »
 衽 

作
男 
培
/
欽
增
拭
淚
稽
首 

讀
男 
«
茂
藻
拭
淚
稽
首 

誼
媳 
周
氏
拭
淚 a
 衽 

誼
刃
孫 
藝
華
藝
瑜
藝
不
拭
淚
傾
首 

誼
夂
孫 
卿
嬋
拭
淚 *
 衽 

厚 
川
芳
名 

恕
不
稱
呼 

(
S

) 

悪
茂
藻
會
家
式
百
元
，
黃
雲
山 

公
所
五
十
元
，
黃
美
珍
合
家
五
十
元
，
黃
壬 

操
合
家
五
十
元
，
余
洪
台
家
四
十
五
，
余
柏 

洽
口
家
廿
元
，
余
林
禮
廿
元
，
黃
榮
金
合
家 

廿
兄
，
余
瑞 

16夫
婦
十
元
，
黄
汝
浣
合
冢
， 

關
崇
雅
合
家
，
葉
文
偉
，
李
典
祥
夫
婦
，
郎 

運
利
自
家
，
關
國
淦
合
家
，
黃
子
球
令
家
， 

黄
子
龍
母
家
，
黃
澄
清
科
家
，
黃
義
舜
，
家 

(
以
上
毎
五
元 )
黃
滔
合
家
，
李 «
 榮
冲
家 

，
中
華
藥
房
，
黃
鴻
振
，
温
績
多
合
家(
以 

上
毎
三
元
)
余
瑞
明
二
元
。

(
花
圈
) 

黃
恭
禧
黃
枇
流
仝
，
余
裕
藻
合 

家
，
余
國
合
家
，
鄭
新
，
林
柏
合
家
，
余
林 

禮
台
家
，
途
定
窟
，
李
蘭
芳
，
唐
樹
r?家
， 

调
瑞
祥
方
家
，
譚
寶
興
，
何
义
炳
，
曾
羣
益

祖
土一

■
黃
靖

J

5

馬
交
魚
•
黃
花
魚
■
敏
魚 

肥
扁
魚
•
獅
頭
魚
•
犬
魚 

大
崇
魚
■
大
明
蝦
•
空
魚

白
倉
魚

蝦
•
水
魚

"
•
霜
蝦
肉
■ 
皖

淸
甜
美
味

意

^̂
二,,J-,*.? "■.<"*

中
華
兒
女
多
奇
志
，

口
月
換
一4

中
字
皮
鞋
，
皮
件 

，
膠
拖
，
膠
鞋
， 

電
唱
晚
，
照
相
構

文
具
，
唱
片

18 傘
，
收
音
一 

，
紅
茶
，
去

屑
洗
頭
水
，
杏
仁
蜜
，
白
貓
牌M

粉
，
髮
刷
。

另
有
其
他 
品
大
量
供
應
，
歓
迎
合
觀
，
歙
迎
選 

A
?
^
n
t
l
n
f
^
f
-
t
f
n
f
*
l
^
m
e
l
^
f
*
t
^
n

。

介

紹

新
4

■
・

q

汇

磅

純
正
花
生
油

台
灣
罐
頭
臭
豆
腐 

台
湾
鮮
明
甜
菓

非
律
賓
食
品 

n

那
分

&

2

A

恒
生
銀
行
大
厦
火
警 

消
防
員
被
困
跳
樓
死 

昨
R
爲
昆
朗
假
日
，
寫
字
權
休
息
， 

邀
装
修
公
司
海
留
引
塲
改
律
裝
修
，
於
昨
日 

吓
午
一
時
三
十
分
左
右
，
两
名
装
修
工
人
件 

盟
岳
件M
時
，
竟
膝
覺
冷
氣«
 處
，
冒
，
流 

浪
濃
烟
，
雨
人
立
即
下
樓
到
管
用
處
、
通
知 

管
理0
報
瞽
，
登
樓
撲
救
，
大
厦m

中 

區
清
防
局
，
消
防
革
在
一 
分
鐘
禽
到
達
，
由 

消
防
餐
験
喉
入
內
灌
救
，
首
先
進
入
火
塲
灌 

救
三
名
消
防
員
，
爲
三
十
六
歲
黃
履
森
，
三 

十
七
盧
隊
目.
：
連
通
々
二
十
八
歲
二
級
消
防 

員
區
文
麻
。

據
悉
：) 
消
防
員
喪
護
森
崎
信
德
船
将 

有
限
公
司
寫
字
權
大
門
拉
開
，
準
備
引
喉
入 

內
灌
救
時
，
祇
聞
「
蓬
二
聲
，
火
舌
立
即 

湧
出
，
黃
首
當
其
衝
，
硼
灼
傷
面
部2
手
部 

，
鄧
亦
被
玻
璃
碎
片
射
中
手
解
受
傷
，
及
後 

消
防
一
乱
e
火
塲
，
戴
上
烟
霧
器
。
氧
菓
具 

，
再
度
進
入
火
塲
內
，
祇
見
內
裏
濃

13密
佈 

，
入 
內
伸
手
不
見&
侑
，
而
且
熱
量
迫
A., 

清
防
貝
入
内
找
尋
火
源
時
，
很
容
易
迷
失
方 

向
0

△
區
文
偉
君
壯
烈
殉
職 

於
二
珞
三
十 6
分
，
二
級
消
防
目
區1
 

偉
，
被
火
烟
殖(
寫
字
樓
近
海
旁
玻
璃
窿
口 

處
，
大
叫
「
救
貼J

。
但
聲
昔
爲
玻
璃
憊
所 

隔
，
故
在
權
下
之
消
防
防@
求
曾

60 
覺
，
最 

後
區
一 
面
用
利
斧
煙
玻
璃 X
 劈
爛
，
一 
面
高 

呼
救
命
，
怖
下
消
防
貝
沒
覺
，
立
即
開
動
消 

防
3
梯
搶
救
，
后
十
一
樓
有
人
抛
卜
一
條
長 

繩
■
消
防
昌
區
又
偉
立
即
握
住
長
繩
，
跳
出 

憲
外
，
握
繩
縫
卜
，
可
能
出
梶
繩

1>緊
，
整 

個
人
向F
墜
，
跌
在
四
權
欄
河
處
，
繼
浪
下 

二
樓
簷
蓬

！3,

滿
身
鮮
血
，
不
能
勲
彈
，
癖

本
公
司
辦
到
大
宗
加
拿
大
軍
用 

羊
毛
毯
抵
步
，
適
合
大
小
旅
舍

發

0

毯

 

毛

 

羊

每
張
：
三
元
九
毛
五 

半
打
：
弍
十
壺
元 

壹
打
：
三
十
六
元 

歙a
遠
近
僑
胞
賜
顧
，
寄
費
顧
容
自
備

。

審
 B
 

î一手;■

W
il一一一

n

—
請
踴IM

^^^

開
噺
農

——

一 

碧
同
各
摩
辦
事
處
現
陳
列
着
多
項
郷
爛
鋁
物
崗
係
^

®

~ 

名
製
超
廠
他
品
用
以
贈
給
來
水
公
司
開
貯
蓄
存ag

或
開
可
寫
民
紙 
一 

耐
做
之
新
普
，

由
五
月
一 

日
開
律
戶
每
年
利
 
心
五
厘 

定

期

貯

蓄

利

息

：

一■
»
 
七
厘
式
五 

二
年
8F 
七
厘
弍
五 

一一 

三
年
期
七
厘 

0
年
期
七
匣 

五
年
期
七
庫
壹
天
五 

本

公

司

接

理

各

項

香

港

产

見
 

公
除
跟
：
星
期 
一 
至
星
期
四
由
上
午
九
時
至
下
午
六
時 

星
期
五
上
午
九
時
至
下
午
九
痔 

本
公
司
在
片
打
药
與
雨!

角n

里

昔

咅

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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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鼎iF

t
t
f
r
i
f
/
l
r
 
•
 
»(l

85w

竹

林

園

營

業

吿

運

陶
杜
」
式
大
掛 

理
：
蔡
根
遂
.

經

一科三一

司
庫
：
李
齊
富
-
馮
毅
芸
。 

‘厨
師
•
。羅
棠
•
鄭
棠
•
黃
鐸
。

5
 

X
 

9
 

1
 

3

侍
應
組
主
任
，•
曾
劉
秀
慧
•
李
卓
立

6s 

置
主
任
• 
羅
棠 

a
 

龍
不
猛 
不
過
江 

T

適
當
價
格 

五
五
號

•一

九
三
五

*.**w
***#ŵ

w
*>********#*<

：**■

高
等
享
受 

雲
埠
片
打
街 

電
話
：
六
八

・

南

越

討

價

還

值
紹
總
統
大
可
以
不
顧
美
國
之
反
對
，
發
動
攻
勢
作
戰
，
大
可
以
不 

理
會
和
談
。

問
題
就
在
第
三
點
，
不
和
只
有
戰
，
和
亦
只
有
戰
，
我
們
希 

望
南
越
能
够
戰
，
因
爲
只
有
戰
才
可
以
尋
越
戰
的
光
榮
和
平
弱
。 

但
希
望
是
一
事
，
事
買
乂
是
一 
事
，
是
故
我
們
認
爲
南
晒
最
後
非 

合
加
巴
黎
擴
大
和
談
不
可
，
所
謂
戰
不
由
己
，
和
亦
不
由
己
，
^: 

事
之
悲
，
莫
過
放
此
。

美
國
在
爭
取
實
現
巴
黎
擴
大
和
談IS

中
，
事
實
上
完
全
拒
絕 

了
阮
文
紹
總
統
所
提
的
方
案
。
殊
不
知
問
題
不
在
這
個
新
方
案
是 

否
爲
电
國
接
納
。
即
使
接
納
办
非
南
越
之
勝
利
，
因
窗
北
越
在
巴 

黎
擴
大
和
談
中
，
隨
時
可
以
退
居
幕
後
或
陪
襯
地
位
，
由
越
共
代 

衰
任
首
席
代
養
，
果
如
是
，
美
國
或
南
越
代
表
又
如
何
應
付
，
痕 

並
非
兒
戯
之
論
，
南
北
4
戰
爭
和 
就
是
如
此
。

蘇 
I®舆
中
共
退
居
幕
後
，
北
韓
幽
面
和
談
，
但
眞
正
决
定
和 

®
7^

非
中
壊
，   

im是
莫
斯
科
與
北
平
也
，
巴
黎
擴
大
和
談
最 

後
亦
可
能
如
此
變
化
的
，
美
國
與
南
越
不
可
能
先
自
防
範
也
。

用
南
越
仍
然
拒
絕
出
席
巴
藜
擴
大
和
談
，
阻
我
們
相
信
，
這
只 

是
「
討
價
报
價
」
的
姿
態
，
南
越
最
後
一 
定
要
自
加
已
察
擴
大
和 

談
的
。現

在
，
南
越
所
堅
持
的
，
並
非
與
北
越
直
接
談
判
，
而
是
要 

述
北
越
書
回
保
證
，
越
共
亚
非
獨
立
單
位
，
而
是
附
屬
於
北
越
代 

^2^5
參
加
和
談
。
這
種
要
求
十
分
兒
戲
，
要
是
南
越
領
袖 

究
，
他
們
會
覺
得
域
種
要
求
爲
可
笑
。 

囁
假
如
北
越
不
同
意
南
越
的
要
求
又
如
何
？
不
見
北
越
百
席
匹 

部
春
水
昨
日
的
験
話
嗎
？
阮
春
水
希
望
美
國
舉
行
三
方
面
和
談 

，
果
如
是
，
阮
春
水
是
不
存
乎
南
越
是
否
合
加
和
談
的
。
或
日
： 

，
美
國
已
是
决
定
和
談
了
。
匿
臣
比
較
詹
遜
更
急
於
要 

實
現
越
戰
和
談
。

第
二
，
蘇
聯
中
共
曲
同
意
和
談
，
不
管
使
用
任
何
政
策
，
都 

不
能
離
网
莫
斯
科
，
河
內
，
北
平
此
種
「
和
談
」
關
係
的
。 

第
三
，
我
越
能
否
單
獨
作
戰
？
如5
能
够
單
獨
作
戰
，
阮
文

；Ho Ho Chop Suey 
《102 E. PenAer Sj 
[ Vancouver 4, B.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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